保母委任契約書

立約人　　　　　　　　（以下簡稱甲方）為委任保母　　　　　　　（以上簡稱乙方）
照顧　　　　　　　　（民國　　年　　月　　日生，以下簡稱受托兒童），
雙方同意訂立條款如下：
一、委任期時間共　　個月（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１.委任時間採　　　　（全日托、日托、半日托、臨托），每日自　　時　　分起至　　時　　分止。
２.乙方所提供之托育　　　（包含、不包含）國定例假日。
二、委任內容&責任
1. 乙方照顧保護受托孩童，應依甲方之指示，善盡保母之職責。
2. 乙方應依甲方之指示，提供受托孩童托育期間所需之活動、飲食、就寢、 遊戲等托育必要之用品，並依與甲方之特別約定，安排戶外活動之時段及  形式、及提供副食品等。
3. 前項物品由乙方提供者，甲方應償還乙方購置該物品所生之費用。對於前項物品或其他由甲方之提供之物品，乙方應善盡保管維護之責，於契約終止時返還甲方。
4. 乙方收托孩童之人數，不得超過　　人，超過約定人數時，乙方有義務通知甲方。乙方違反收托人數之約定時，甲方得終止契約。
5. 乙方應自己照顧受托孩童，但經甲方同意、或有不得已之事由者，得使第三人代為照顧受托孩童。乙方就該第三人之行為，與就自己之行為，負同一責任。第三人代為照顧受托孩童期間，甲方並得直接請求第三人履行對受托孩童之照顧義務。
三、委任之報酬&加班&停托
　　１.托育方式採按　　　（月、週、日、時）方式計酬，每　　（月、週、日、時）
　　　　　　　　元，甲方應以　　　　（現金、轉帳、支票等）方式，於每月
 　　  日按時支付。
　　２.甲方逾時接離受托孩童時，以每小時　　　　元計。但未滿三十分鐘者，不在此限。逾時三十分鐘以上，雖未滿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每月逾時累計。
　　３.甲方臨時要求增加之托育時間，以每　　（日、時）　　　　　元計。
　　４.甲方因受托孩童生病等事由，未將孩童送托，乙方應依比例返還該部份預付之報酬。但未送托之期間連續超過一個月，乙方得終止契約。
　　５.乙方請假時，乙方應依比例返還該部份付之報酬。但請假期間連續超過一個月，甲方得終止契約。雖未連續請假，但總請假時間超過每　　（月、週）　　日時，亦同。
6. 乙方於年節仍在職者，甲方得依雙方約定，支付禮品或禮金。
7. 本契約執行期間屆滿　　個月以前，乙方不得要求加薪。
四、乙方之責任
1. 乙方照顧受托孩童時，對於孩童之保護教養有關事項，應受甲方指示，於甲方接送受托孩童時，並應向甲方報告受托孩童托育期間所發生之重要事故或異常現象。
2. 受托孩童於托育期間發生意外，傷病或其他緊急情況時，乙方應立即通知甲方，依受托孩童之最佳利益共同協商處理。但無法及時通知或通知不到時，乙方應先依受托孩童之最佳利益，作必要之處理，再儘快另行通知甲方。
3. 乙方因處理前項情形所支付之必要費用或負擔債務，由甲方償還或負責清償。
4. 乙方執行保母之職責，應遵守兒童福利及托育相關法規。
5. 乙方因照顧受托孩童有故意或過失，致甲方或受托孩童發生損害，對於甲方應負賠償責任。
6. 探視：委託人於受托期間探視受托孩童，保母如無正當理由，不得推托拒絕。
五、甲方之責任
1. 甲方應按約定時間準時至乙方托育場所接送受托孩童，逾時應依前開約定支付臨時托育之報酬。
2. 甲方應就受托孩童藥物及飲食之過敏等事項，詳實告知乙方。
3. 甲方應提供緊急聯絡電話或緊急聯絡人，以便乙方聯繫。
4. 探視：委託人欲探視受托孩童應避免造成受托孩童及保母生活作息上的困擾。
六、契約之中止及解約
1. 立約人一方欲終止契約時，應於一個月前通知。但可歸責他方之事由而終止契約者，不在此限。
2. 契約終止時，乙方應將甲方為受托孩童所準備之物品，如數返還。
3. 契約終止時，乙方應退還末到期之托育費用予甲方。
4. 雙方同意期前解約者，準用前三條之約定。
5. 本合約如有未盡事宜須變更或增減，得經雙方協議後補充或修訂之。
6. 契約終止時，因可歸責於保母之事由，保母應將溢收之托育費用退還給 委託人。
7. 本約期滿後，如委託人繼續委託保母照顧孩童而未另定新約者，本約條款除雙方明示或默示修正之部份外，其餘條款仍繼續有效。
8. 除以上情形外，一方欲終止契約時，應於(___日或(   個月前通知他方。但可歸責他方之事由而終止契約者，不在此限。若未依約預告，須給付對方預告期間的差額。
※申訴處理
1.因本約所生爭議，雙方應儘量以協商方式處理，委託人可委請保母所屬之社區保母支系統辦理機構居中協調。

2.一方向鄉(鎮、市、區)公所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時，他方得配合前往辦理。
本契約一式兩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一份，雙方如因本契約之履行中有其他事項要增減，協議後可於契約中增減並簽章。雙方如因本契約之履行、終止或解約有爭執，約定專以托育受托孩童住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甲方：　　　　　　　　　　　　　　　　身份證字號：　　　　　　　　　　　
兒童：                                身份證字號：　　　　　　　　　　　
  地址：　　　　　　　　　　　　　　　　　　　　　　　　　　　　　　　　　
電話：　　　　　　　　　　　　　　　　　　　　　　　　　　　　　　　　　
乙方：　　　　　　　　　　　　　　　　身份證字號：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